南 京 审 计 大 学 金 审 学 院

学生暂缓注册申请表

	学号
	
	姓名
	
	班级
	
	性别
	

	申请

暂缓

注册

原因
	暂缓注册原因：

承诺注册时间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辅导
员审
核意
见
	（主要审核是否符合暂缓注册条件及办理助学贷款条件）

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工

办审

核意

见
	（主要审核是否符合暂缓注册条件及办理助学贷款条件）

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院领

导审

批意

见
	（主要审核是否符合暂缓注册条件及办理助学贷款条件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注
	


说明：1、本表由学生本人填写，应在开学第二周结束前按程序送学生所在班辅导员 ，由学工办审核，院领导审批；送教务处。

2、获准暂缓注册的学生，在获得贷款或缴清欠款后应主动到教务处办理补注册手续；逾期未办理注册手续的，视同未注册处理；达到规定期限未注册的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